浈江区人社局为26名工人追讨工资12万余元
2022年11月，成某等人来到浈江区人社局一楼劳动保障监察窗口反映韶关市浈江区某幼儿园拖欠工资共计190575.08元。

收到反映情况后，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高度重视，立即开展调查。经了解，成某等25人于2022年9月到韶关市浈江区某幼儿园工作，签订了劳动合同，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目前拖欠全体员工9-11月工资，合计达127251.22元。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通过向相关人员询问及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查实韶关市浈江区某幼儿园确实拖欠该25人工资共计127251.22元。为此，执法人员向该幼儿园送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明确告知该幼儿园拖欠工资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违法行为，并责令该幼儿园在规定期限内支付成某等25人的工资。

该幼儿园在收到指令书后，于近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发清了所拖欠的工人工资，成某等25人拿到其应得的工资，和家人们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

供稿单位：浈江区人社局


